附錄(八)
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登山隊組織簡則

84.10.18本會第11屆第8次理事會通過

一、本會會員為互相鼓勵走向自然，促進環境保育，推廣登山健行活動，共同組成登山隊。

二、隊員資格：1.本會會員及其眷屬。

2.本會會務工作人員及其眷屬。

三、本隊設隊長、副隊長及財務各一人，由隊員互選產生，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一年，隊長對外代表本隊，對內綜理隊務。財務為管理本隊財務收支。

四、本隊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。

五、本隊組織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










